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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壹、釋字第 785 號

關鍵觀念 精要內容模組

保障法第 77、78
條申訴、再申訴等
規定，並無排除公
務人員依法提起
行政訴訟救濟之
權利，與憲法保障
訴訟權之意旨尚
無違背

1.	申訴、再申訴之救濟並不涉及違法性判斷，因此再提起行政訴訟，並無問題
依保障法第 77	條等規定，申訴、再申訴之救濟，係不當之管理措施或有關
工作條件之處置，不包括得依復審程序救濟之事項，且不具行政處分性質之
措施或處置是否不當，不涉及違法性判斷，自無於申訴、再申訴決定後，續
向法院提起行訴之問題。

2.	保障法就申訴、再申訴後，亦無明文排除提起行政訴訟
況且，前述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
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故保障法第 77 條等有關申訴、再申訴規定，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
訟權之意旨並無違背。

3.	惟提起行政訴訟，應符法定要件；法院審理時，亦應考量行政機關之干預程
度等個案細節
⑴	各種行政訴訟均有其起訴合法性要件與權利保護要件，公務人員如欲於申
訴、再申訴之後，循行政訴訟法請求救濟，自應符合相關行政訴訟類型之
法定要件。

⑵	至於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行政法院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等規
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
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且就機關
本於專業及對業務之熟知所為之判斷，應予以適度之尊重。

公務員法
- 良文育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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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讀家補習班高普考法律廉政重點整理

服務法第 11	條、
週休二日辦法等
規定，未就業務性
質特殊機關公務
人員勤休方式等，
設定符合憲法服
公職權及健康權
保護要求之框架
性規範，違憲

1. 公務人員服勤時間與休假制度，應受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與憲法第	22	條健
康權之保障
公務人員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應受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亦攸關
其得否藉由適當休息，以維護其健康，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健康權之範疇；
其相關法制設計不符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者，即為憲法所不許。

2. 惟服務法第 11	條等規定，並未就消防等特殊機關之輪班、輪休制度，設定
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
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
⑴	服務法第 11	條規定略以，公務員每週應有 2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業務
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週休二日辦法第 4	條亦
規定略以，交通運輸、警察、消防、醫療等機關（構），為全年無休服務
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

⑵	惟前開規範均未就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
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
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上述權利之保
護要求，與憲法保障上述權利之意旨有違；應於此次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
內，檢討修正。

保障法第 23	條未
就業務性質特殊
機關所屬公務人
員之超勤補償等，
設定必要合理之
框架性規範，違憲

1. 國家對公務人員超勤工作，應依法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等相當之補償，受服
公職權之保障
⑴	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以外應長官要求執行職務之超勤，如其服勤內容
與法定上班時間之服勤相同，國家對超勤自應依法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等
相當之補償。

⑵	此種屬於給付性措施之法定補償，並非恩給，乃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俸給
或休假等權益之延伸，應受憲法第 18	條服公職權之保障。

2. 保障法第 23	條等規定，未就業務特殊公務人員超勤補償等事項，另設必要
合理之特別規定，違憲
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以，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
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以及其他相關規定，
未就業務性質特殊公務人員如消防人員服勤時數及超勤補償事項，另設必要
合理之特別規定，致渠等超勤而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
權，與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應於此次解釋公布之日
起 3	年內，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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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貳、�銓敘部109年、108年函釋 1 最新對服務法第14條不得兼職兼業之「公

職」、「業務」要件認定標準

關鍵觀念 精要內容模組

公職
係依司法院釋字第 42 號解釋，指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
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至於所稱「依法令從事公務者」，應由各該職務設置
依據法令之權責機關 ( 構 ) 認定之。

業務 包括醫師、律師、會計師等領證職業，以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事務。

非屬服務法第 14
條所定公務員不
得兼任他項公職
或業務之情形

1.	經權責機關 ( 構 ) 認定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
2.	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事務，係屬具社會公益性質者。
3.	從事同種類行為之事務，係不具「經常」及「持續」性者。
4.	公務員於公餘時間因從事或參與社會公益性質之事務而依各該專業法規辦理
相關事宜 ( 如執業登錄、加入公會等 ) 者。

凡有與本職之性
質或尊嚴有妨礙
之事務，公務員
仍不得為之

但仍需注意依司法院釋字第 71 號解釋意旨，無論是否為通常或習慣上所稱之業
務，祇須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有妨礙之事務，公務員仍不得為之。

參、懲戒法修正主要內容

關鍵觀念 精要內容模組

改制懲戒法院

1.	修正後懲戒法第 5、7、20	條等相關條文規定，已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委員長」、「委員」等名稱，分別修正為「懲戒法院」、「院長」、「法官」，
並設「懲戒法庭」專司審理公務員懲戒案件。

2.	此修正係因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理公務員之懲戒事項，實屬司法權之行使，
並由憲法上之法官為之，其機關組織與名稱自應採取法院之體制。

建立一級二審

依修正後懲戒法第 3	章、亦即第 23	條至第 84	條等規定，摘要述之：
1.	本次修法將公務員懲戒案件之審理制度改為一級二審制，新增「上訴審程序」
及「抗告程序」，當事人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得向懲戒法庭第二審提
起上訴救濟，又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裁定，原則上得向懲戒法庭第二審提起
抗告救濟。

2.	懲戒法庭第一審為事實審，第二審則為法律審，第一審、第二審均以行言詞
辯論為原則。上述修正將使懲戒法庭第二審能及時糾正錯誤的判決或裁定，
不僅更能維持公務紀律，也能使公務員權利獲得審級救濟制度的保障

1	 109 年 5 月 5 日部法一字第 10949292981 號令、108 年 11 月 25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7651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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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公開審理

1.	據修法後懲戒法第 44 條規定，係將公務員懲戒案件之審理，改為以公開審理
為原則，僅在案件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當事人聲請不公開並經許可時，懲戒法
庭始得不公開審理。

2.	透過公開審理，一般民眾將可旁聽審理過程，可以讓審判程序更為透明，強
化審判之公信力。

強化懲戒實效

1.	公務員懲戒案件的審理制度改為一級二審制之後，為避免公務員藉由資遣或
退休、退伍以規避懲戒責任，依修法後懲戒法第 8	條規定，調整禁止公務員
資遣或申請退休、退伍之時點，明定自送請監察院審查或移送懲戒時起至懲
戒處分生效時止，受懲戒的公務員均禁止資遣或申請退休、退伍。

2.	爰此，以期發揮「防止搶退無漏洞」的效果，並強化懲戒實效。

兼顧權利保障

1.	為避免被付懲戒人同一違失行為重複受公務員行政責任上之處罰，故修法後
懲戒法第 22	條明定，被付懲戒人因同一行為受行政懲處後，復受司法懲戒
時，原行政懲處處分失其效力，此係將現行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第 10	條
規定，提升至懲戒法位階，以確實保障公務員權益，更可避免爭議。

2.	此外，受懲戒人倘若是因為懲戒處分之判決而應為金錢之給付，例如罰款處
分，修法後懲戒法第 97	條亦明定原則上 5	年之執行期間，以免對於受懲戒
人之執行，陷於久懸不決之狀態。

修正再審程序

1.	審酌修正後懲戒法，已將公務員懲戒案件之審理制度改為一級二審制，當事
人對於判決結果不服時，已有通常救濟途徑，基於訴訟經濟及再審補充性原
則，如果當事人已依上訴主張再審事由，經裁判為無理由，或知其事由而不
為主張者，即不應讓其提起再審。

2.	因此，修正後懲戒法第 85、86	條等規定，已就再審事由及提起再審之訴期
間，均予配套修正。

肆、對懲戒法停職裁定、終局判決不服之救濟

關鍵觀念 精要內容模組

懲戒法庭第一審
裁 定 之 停 職 不
服，得提起抗告

依修正後懲戒法第 5、83、84 條等規定略以，當事人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所裁
定之先行停職，得為抗告；若當事人欲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 10 日之不變
期間內為之；此一抗告，由懲戒法庭第二審裁定。

對於懲戒法庭第
一審之終局判決
不服，得上訴

1. 上訴要件：
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判
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
決當然違背法令（公務員懲戒法第 66 條，下稱懲戒法）：
⑴判決懲戒法庭之組織不合法。
⑵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審判。
⑶懲戒法庭對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
⑷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辯護、代理或代表。
⑸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

2. 上訴之不變期間：
當事人對於懲戒法庭第一審之終局判決不服者，得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
期間內，上訴於懲戒法庭第二審。（懲戒法第 6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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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對於懲戒法庭之
確定終局判決不
服，得提起再審
之訴

1. 再審之訴要件（懲戒法第 85 條第 1 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原移送機關或受判決人得提起再審之訴，對於確定
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但原移送機關或受判決人已依上訴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
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
⑴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⑵	判決懲戒法庭之組織不合法。
⑶	依法律或裁定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
⑷	參與裁判之法官關於該訴訟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已經證明，或關於該
訴訟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⑸	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通譯或證物，已證明係虛偽或偽造、變造。
⑹	同一行為其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為判決基礎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及其他
裁判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

⑺	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更原判決。
⑻	就足以影響原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
⑼	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牴觸憲法。

2. 再審之訴之不變期間（懲戒法第 86 條第 1 項）：
⑴依前條第 1 項（下同）第 1 款至第 3 款、第 8 款為理由者：
自原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30 日內。但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之翌日
起算。

⑵依第 4 款至第 6 款為理由者：
自相關之裁判或處分確定之翌日起 30 日內。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者，
自知悉時起算。

⑶依第 7 款為理由者：
自發現新證據之翌日起 30 日內。

⑷依第 9 款為理由者：
自解釋公布之翌日起 30 日內。

伍、銓敘部 109 年令釋�對考績 ( 行政 ) 懲處權行使期間最新修正 2

關鍵觀念 精要內容模組

為符合釋字第
583 號意旨

1.	國家對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應予懲罰，惟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公務員應否予以
懲戒，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懲戒權於經過相當期間不行使者，即不應再予追
究，以維護公務員權益及法秩序之安定。

2.	公務人員經其服務機關依考績法所為之懲處處分，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為貫
徹憲法上對公務員權益之保障，有關懲處權之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懲戒法相
關規定，不同懲處種類之懲處權行使期間，應有合理檢討區分，以符比例原則。

2	 該部 109 年 6 月 18 日部法二字第 1094946775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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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懲戒法第
20 條有關懲戒
權行使期間規
範

1. 係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於下列年限內：
⑴免除職務、撤職、剝奪退休金：未設限。
⑵休職：10 年
⑶減少退休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申誡：5 年。

2. 上述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員應受懲戒行為終結之日。但應受懲戒行為係不作
為者，指公務員所屬服務機關或移送機關知悉之日。

銓敘部 109 年
最新令釋

1. 係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於下列年限內：
⑴一次二大過：無懲處權行使期間限制。
⑵一大過、記過或申誡：5 年。

2. 上述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人員應受懲處行為終結之日。但應受懲處行為係不
作為者，指公務人員所屬服務機關知悉之日。

陸、停職與復職

停職規定 主要復職適用規定

任用法§20
試用成績不及格人員，自機關
首長核定之日起解職，並自處
分確定之日起執行，未確定
前，應先行停職

保障法§10
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3個月內，得申請復職；
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許其復職。

保障法§11
受停職處分之公務人員，其停職處分經撤銷者，除得依法另為處理
者外，其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予復職。

考績法§18
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
日起執行；未確定前，應先行
停職

保障法§10
保障法§11

服務法§13
公務員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之
規定者，應先予撤職（院解
4017 號︰先行停職，送請懲
戒）

保訓會 104 年 8 月 24 日公保字第 1041060345 號函
1.	公務人員因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規定，
經機關考量其違失情節輕重後，依同條第 4 項規定予以停職並
移付懲戒者，因其行政責任尚未釐清，且服務法亦無先予復職
之規定。

2.	故不問其違法狀態是否解除，均尚難認屬保障法第 10 條所定停
職事由消滅之情形，其復職須俟懲戒法院判決後，始得申請。

懲戒法§5	I
懲戒法庭對於移送之懲戒案
件，認為情節重大，有先行停
止職務之必要者，得裁定先行
停止被付懲戒人之職務

懲戒法§7
依懲戒法第 4 條第 1 款或第 5 條規定停止職務之公務員，於停止
職務事由消滅後，未經懲戒法庭判決或經判決未受免除職務、撤職
或休職處分，且未在監所執行徒刑中者，得依法申請復職。服務機
關或其上級機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許其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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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懲戒法§5Ш
主管機關對於所屬公務員，依
懲戒法第 24 條規定送請監察
院審查或懲戒法院審理而認為
有免除職務、撤職或休職等情
節重大之虞者，亦得依職權先
行停止其職務。

懲戒法§7

懲戒法§4
當然停止職務：
1.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
押者

懲戒法§7
※ 但如果是屬於因內亂、外患及貪汙罪而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即該當任用法§28，應予免職 ! 無職可復！

懲戒法§4
當然停止職務：
2.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
權之宣告者。

3. 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
宣告，在監所執行中者。

該當任用法§28，免職 ! 無職可復！


